
考試院第14屆第49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2月4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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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48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47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點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1.修正規定第3點：『……原公告需用名額之比例，以不得逾一倍為原則。』修正為：『……原公告需用名額之比例，不得逾一倍。』；第6點：『同一典試委員會之考試提報增列需用名額以二次為原則。』修正為：『同一典試委員會之考試提報增列需用名額以三次為限。』並授權考選部及本院考選處檢視調整相關內容。2.餘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考選處意見通過。3.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銓敘部議復國家軍事博物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建請同意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蔡主任委員秀涓報告)：本會近3年審理公務人員職場霸凌保障事件情形
    邱委員文彥：1.會報告內容融入實務經驗，整體表達流暢，應予肯定。鑑於未來職場霸凌案件可能仍持續增加，宜持續關注相關行為樣態及進一步深入分析。2.簡報第15頁指出，提起職場霸凌再申訴案件以北部地區機關居多，而東部地區機關占比最低，二者相較是否代表東部偏遠地區職務調動較不易，遇霸凌情事多選擇隱忍?建議進一步研究。
    呂委員秋慧：1.肯定會簡報清晰呈現近3年公務人員職場霸凌保障事件狀況，今年案件數（統計至11月11日已達147件）的高幅度成長，反映出公部門潛藏已久的霸凌問題正逐漸浮現，且公務人員意識已經覺醒，不再選擇忍氣吞聲。2.針對再申訴決定結果駁回（79.17%）多、撤銷（9.38%）少的現象，需要更深入的交叉分析，才能反映實質樣貌，例如：案件駁回的意義，必須區分提起再申訴者身分是被害人或行為人，因二者被駁回所代表之意義不同。而案件撤銷以機關辦理程序不合法為最常見，請教有無實體面撤銷之案例?並請會說明被害人兼具行為人之案例情形。此外，由於報告中未能看到相關機關對霸凌者最終懲處情形，建議會應蒐集和統計最終結果，俾瞭解全貌。3.支持會積極追蹤管制程序撤銷案件的後續處理情形，確保機關在程序補正後能妥善處理，保障公務人員權益。4.在未來精進作為方面，強調霸凌防治是預防重於一切，因霸凌對當事人的傷害是長期性且難以復原。數據顯示，上對下的霸凌關係是主要申訴類型，建議會應協助機關進行主管領導能力訓練，幫助其建立正向管理模式。5.審理霸凌保障事件應以勿枉勿縱為最高原則，在保護被害人的同時，也需留意避免部分新進年輕同仁將一般管理誤解為霸凌，審查時應保持客觀、公正與衡平。
    鄧委員家基：1.公部門職場霸凌，必須從源頭防制。強調「預防」和「制止」的積極作為，以避免問題發生，不應等到問題發生後，才努力「治療」、「控制」來解決問題。曾有勞動部公務人員因職場壓力而輕生，其生前有嚴重過勞及遭主管霸凌情事，極可能與機關人力不足有關。從此案件可知，若有事前積極作為，應可防治嚴重過勞問題，主管霸凌也能避免，職場壓力、輕生等情形都可不發生。因此，「預防」和「制止」可以預防霸凌，避免公部門成為地獄職場。2.臺北市公務人員員額7.6萬人，今年缺額達1萬3,055人，無法補足員額雖不是會的問題，但業務過重及人力缺乏反覆循環，易引發職場問題，包括霸凌。因此，監督機關人員之調動率，一旦過高，即可啟動跨部會合作，不要讓「人力短缺」成為萬惡的淵藪。3.主管人員被申訴霸凌明顯較多，意即被害人多為非主管人員。大量基層同仁尋求職場霸凌的救濟管道，更期待制度能揪出不適任的主管。似可研究主管與屬員互評機制，以降低主管領導統御之權威性與部屬的壓力，引導發揮監督功能，減少霸凌情形。4.相關法制修法後，已明確定義何謂霸凌，既能幫助當事人求援，也讓負責調查的公務人員有所依循，以利短時間內釐清案情，協助當事人進入申訴流程及後續調查。但請會在審議保障案件外，應針對霸凌案件作深層分析，探討霸凌真正原因，並對過勞及霸凌訂定更明確的指引，以加強預防效果。
    伊萬•納威委員：1.感謝會報告近3年審理公務人員職場霸凌保障事件情形，瞭解公務體系職場霸凌事件圖像及樣貌。職場霸凌遍布各機關，案件量逐年增加，公務人員保障法明年1月9日修正施行後，預期保障案件會更多，因此，建議會在政策施行初期這1、2年，需更加頻繁並以多元管道方式推動相關宣導及訓練課程。2.報告數據呈現，女性在公務職場上較居於弱勢，霸凌行為人以主管較多，與一般認知吻合。而在服務機關區域部分，北部最多、東部最少之現象，或許係因北部地區節奏快、工作壓力大以及職場霸凌意識較高等，建議會進一步瞭解落差原因及考慮文化因素，作更細緻分析。3.機關調查結果不成立及再申訴駁回率極高，是否意謂著機關之調查文化偏向行為人，令人憂心。4.預防勝於治療，爰建議會透過課程設計，引導主管改變其管理和領導風格，並將人文關懷、對生命的尊重等價值觀融入思維和行為中，強化相關認知。
[bookmark: x__Hlk215749804][bookmark: _Hlk215781963][bookmark: x__Hlk215750143][bookmark: x__Hlk215753515][bookmark: x__Hlk215753900][bookmark: x__Hlk215749267][bookmark: x__Hlk215754588]    黃委員東益：1.今年2月27日本院第14屆第10次會議，會提出近5年審議保障事件之統計分析報告，本次會積極回應委員所提意見，並就相關資料作更細緻的後續分析，應予肯定。2.感謝會就職場霸凌事件所作的基礎分析，讓我們瞭解部分霸凌行為實況及再申訴案件處理情形。有關未來精進作為，亦表贊同。3.幾點提醒與請教：(1)報告第6頁，會以保障事件提起人之服務機關及所在區域進行分析，建議後續可就機關業務繁重程度、人員離職率等進一步研析，並利用AI將相關數據與職場霸凌案件進行交叉分析，自動生成預警儀表板，未來亦可公布於平臺，供各機關參考。(2)職場霸凌的行為樣態中，言語攻擊為最常出現之類型，包括貶抑、斥責或羞辱性言詞等，未來隨著個案不斷增加，相關語詞亦會逐漸累積，建議彙整並分類公布於網站或平臺，作為教育宣導教材，讓新進同仁瞭解各語詞背後是否帶有霸凌的意涵。(3)報告第11頁，再申訴決定撤銷原因包括程序不合法及事實認定有誤等，建議除將撤銷案例提供各機關參考外，亦可納入不同訓練課程之教材內容中。此外，可將案例去識別化後，就程序的瑕疵認定或適用法規錯誤等樣態加以分類，並公布於網站或平臺，俾利承辦同仁落實依法行政，減少作業程序錯誤之發生。(4)本院第14屆第46次會議保訓會業務報告指出，會正規劃建置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平臺，該平臺除呈現霸凌案件後端救濟案件相關樣態外，應落實通報系統，透過教考訓用院際平台，將各類保障事件申訴之提起、機關調查過程、調查結果、提起救濟情形以及後續處理結果等，所有案件的整個生命週期相關資料，以欄位方式逐一呈現，避免與執行機關之間資訊的斷裂，使決策機關能全面掌握實際狀況，透過對完整及精確資訊之分析，作為後續政策研修之依據。(5)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法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的實施，應定期更新職場霸凌判斷指引，持續維護外部學者專家資料庫，以確保各機關都能找到合適人選，落實專業防護量能。4.最後，職場霸凌防治為我國重視及提升人權保障的重要里程碑，未來仍須持續關注及進行滾動式調整。
    王委員秀紅：1.肯定本次報告較前次更細緻，但仍可深化統計分析，使資料更具政策意義。近3年受理案件不代表全數成立，資料需更精準解釋與推論，例如：區分駁回案件中，究竟是被害人或行為人敗訴，以及受理案件數與母體的比例，才能更準確反映機關處理狀況與制度運作結果。2.職場霸凌的申訴案件增加，部分原因來自意識提升，如同#MeToo運動，也源於制度更完整，使公務人員更願意面對職場的不當對待。職場霸凌不同於性騷擾，其與性別無關的特性尤需被理解，女性亦可能是行為人，權勢關係是更核心的因素，因此，主管領導管理策略需要改變，避免以舊思維管理新世代。此外，霸凌的行為人亦可能來自非主管層級，如學長姐對學弟妹的霸凌，故人際關係的教育訓練也相當重要。3.作成職場霸凌成立之案件中，具高壓、過勞或危險性工作環境易引發霸凌問題，建議針對特定類型機關制定預防措施。4.針對會未來精進作為，建議從被動公布改為主動提供各機關，例如：彙整分析撤銷案例、製作電子化宣導海報等，以擴大效益。5.最後，建議將職場霸凌與性騷擾事件進行整合性研究，分析行為人特質、類型、機關別等，作為未來政策與訓練設計的重要依據，並呼籲建立職場霸凌零容忍的文化與制度。
    蔡主任委員秀涓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
五、其他有關報告
邱委員文彥報告：考試院114 年度考銓業務國外考察「日本景觀、生態與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員培訓及考證制度」考察報告
  決定：本案洽悉。
六、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編制表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會擬及本院保訓綜規處意見通過。
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115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請呂委員秋慧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參、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第3次增聘審查委員、口試委員64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22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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